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局法治建设

工作总结
2025年法治建设工作在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针，全面贯彻中办《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3〕4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湘办发〔2023〕7号）文件精神，扎实开展财政会计监督执法工作、财政法规调研工作、财政普法工作。2025年入库收入314，199.40元，有力维护了财经纪律的执行。
一、扎实开展会计监督行政执法工作
1、制订了城步县财政局2025年法制监督工作计划，落实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性审查制度，对本部门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
2、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财政执法主体适格、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截至2025年共检查5个单位，按程序出具了出具了5份行政处理决定书，全部执行到位。为保证处理决定书准确，实行办案人员、股长、分管局长、局长四级审核制度。出具的5份处理决定书，没有受到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3、创造性开展财政会计监督工作。全力开展2025年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和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有力维护了财经纪律的执行。按照全省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制定2025年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检查内容围绕聚焦改革部署，突出重点监督进行。按照省财政厅的要求，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积极发挥财政监督职能作用，抓重点、促改革、惠民生；切实保障中央重大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措施提质增效；会计准则执行情况财政监督检查。2025年我局财政会计监督检查涉及 4个大方面，检查采取重点检查与全面自查相结合，现场检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以检查促规范，以调研促发展。
4、县财政局举办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财会人员大讨论。县财政局认真履行监督主体责任，9月25日召开2025年会计及财政业务培训会议，县财政局认真履行监督主体责任，县财政局监督股就如何加强财会监督提出了具体措施；一要不断创新财会监督方式；二要加强各个部门协同配合、上下联动、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三要加强成果利用，严肃财经纪律，形成良好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开创财政监督新局面。 
二、税政工作
1、按照上级要求开展湖南省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商品储备企业调查工作和开展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情况调查，上报了调查报告。
2、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政策等税费政策专题调研。开展了小微企业—电力发电企业调研，上报了调查报告。
3、积极开展减税降费等税收政策宣传、辅导与解读，全年开展2次收到良好效果。
三、法制工作
1、成立财政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或相关领导机构，每年召开会议，研究普法工作。
2、制定城步县财政局“八五”普法工作计划，年度普法工作计划。

3、建立健全和落实城步县法治教育培训各项制度，认真开展财政干部法制教育培训，开展了“八五”普法规划工作建议，组织全局干部按要求完成普法学习考试。2025年普法考试81人参加，通过率100%。
4、积极参与或组织开展财政法治宣传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收到良好效果。
5、积极履行行政复议答复、应诉职责。有效化解了投诉纠纷，做到回复率、满意率100%。
6、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和社会公众关切，系统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工作。全年共接收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5件，答复率、办结率均达100%。

四、制度建设
建立和认真执行规范性文件管理制度，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范，内容合法。认真整章建制。
严格执行城政办发（2021）14号《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性资金管理办法》和城财办[2021]8号《城步苗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干部职工借支的规定》。
五、收费基金工作

1、按要求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公布工作。

2、落实收费基金政策，按要求做好收费基金政策清理、调研和分析。
3、履行收费基金政策监管职能，确保本级收费基金政策落实落细。在实施财政监督的同时，加强收费基金政策监管。
4、落实省、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制定了财政监督清单35项。
六、审理审查
 截至2025年共检查5个单位，按程序出具了5份行政处理决定书，全部执行到位。为保证处理决定书准确，实行办案人员、股长、分管局长、局长四级审核制度。出具的5份处理决定书，没有受到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七、2026年工作计划

1、继续深入开展财政“八五”普法工作，全力提高财政干部法律水平，大力维护财政秩序。
2、加强财政监督队伍法律建设，提高升财政形象。
3、保质保量完成上级财政交办的工作。
4、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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